
　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四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的转让/移转申请已核准，予

以公告。

商标转让/移转公告
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注册号/申请号： 50492268

商标： 佩禾

转让人： 镇平县树强百货店

受让人： 温州市阳奇工艺品有限公司

类别：

李淑芸

受让人：

艾思辰

转让人：

50493341

类别：

注册号/申请号：

济南鑫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

商标：

李淑芸

受让人：

艾思辰

转让人：

50494849

类别：

注册号/申请号：

济南鑫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

商标：


